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凉 山 州 民 政 局

文件
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凉 山 州 财 政 局
凉 山 州 统 计 局
国家统计局凉山调查队

凉民发〔2025〕24号

关于发布2025 年全州城乡居民最低
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

厅 四川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关于发布 2025年全

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限的通知》

（川民发〔2025〕89号）和《中共凉山州委办公室、凉山州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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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办公室贯彻落实〈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〉

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我州实际，经州政府同意，现发布 2025年全

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：城市居民最

低生活保障标准为 826元/月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 620

元/月；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 1239元/月，农村特困人员

基本生活标准为 930元/月。本标准从 2025年 7月 1日执行。

请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据此做好困难群众摸排核查，及时将

符合低保、特困人员认定条件的对象，按政策纳入保障范围，保

障其基本生活。补发金额按照新核定的补助水平增加额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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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8月 12日

凉山州民政局办公室 2025年 8月 12日印


